
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校規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壹、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第 9 條、第 10 條。 

二、教師法第 17 條。 

三、北市教中字第 09436110800 號文「臺北市各級學校落實教師輔導與管教 

精進作業規定方案」暨「臺北市各級學校校規檢視修訂作業規定」辦理。 

貳、目的： 

一、落實校規法治精神，符應學生心智發展，培養其自制自律與自我負責。 

二、尊重學生人格尊嚴，重視個別差異，提供其反省改進及學習成長機會。 

三、發揮教育愛與耐心，著重輔導與管教積極意涵，秉持比例原則來執行。 

參、實施對象：凡就讀本校之全體學童。 

肆、校規要點： 

一、尊敬師長，聽從師長指導及教誨。 

二、友愛同學，互助合作，尊重他人。 

三、遵守上課、上學、放學及學校其他作息時間，不遲到、不逗留。 

四、遵守交通規則及師長指揮，走路靠邊走，不嬉戲、不做危險動作。 

五、遵守班級及教室規定，聽從師長教導，並服從班級幹部合理指導。 

六、遵從學生自治幹部及校園糾察之糾正，守秩序、有禮貌、愛清潔。 

七、遵守學校及班級服裝儀容之規定，力求整潔、端莊、衛生、合宜。 

八、遵守校園安全規定，不在車道、停車場及未經許可之場所逗留、嬉戲或運

動。 

九、遵守遊戲器材使用規定，愛惜及正常使用，並互相禮讓、維護安全。 

十、愛護學校及班級，不破壞公物、製造髒亂、從事具危險性之行為。 

十一、參加學校及班級各項學習活動，不無故缺席，並遵守各項活動規定。 

十二、維護自己及他人安全，嚴禁走廊與樓梯奔跑追逐或跨越護欄等行為。 

十三、參與班級及校園整潔工作，認真打掃、分工合作，並維護校園整潔。 

十四、到校後未經師長允許，不可向校外購買零食、飲料等任何物品。 

十五、凡因事、病、公、喪假等無法上課，應告知教師或辦理請假手續。 

十六、到校後不可再外出，外出應由家人親自向教師申請，填妥外出單後，由家

人親自帶離學校。 

十七、除了上學時段及校園開放時間以外，未經師長允許禁止進入校園。 

十八、遵守校園資訊倫理之行為規範。 

十九、其他富含有積極輔導與管教意涵之事項。 

伍、違規處置： 

  一、依照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暨本校「學生獎懲補充規定」執

行。 

  二、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實施原則及目的，由校方相關人員合宜處置。 

陸、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巿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學生獎懲規定 

本辦法經九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通過後修訂 

第一條  臺北市西湖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本校學生之獎懲事宜，以

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引導學生身心健全發展、提升教育品質及促進校園友善文

化，特依據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一規定及臺北市政府 96年 5月 2日北市教國

字第 09633424900號函「臺北巿國民小學學生獎懲準則」，訂定本辦法，並依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3年 4月 11日北市教國字第 10334762700號函修訂。 

 

第二條  本規定之主管單位為臺北市西湖國民小學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學務

處）。 

 

第三條  本規定依憲法所定基本權利保障、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教育基本法及相關法令等規定，對學生言論自由權、集會結

社權、受教權、學習權、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等權利給予尊重及維護。 

 

第四條  本規定基於實現教育目的，維持學校秩序，確保學生學習所必要，並符

合下列原則： 

 

一、明確性原則：獎懲之種類、要件及其處理程序應具體明確，並為學生可預見

及理解。 

二、平等原則：相同獎懲事項，非有特殊理由不得為差別對待。 

三、比例原則：獎懲措施應考慮具教育之適當性、必要性及衡平性。 

四、正當程序原則：獎懲決定應遵循公正合理之相關程序規範。 

 

第五條  本規定在執行程序上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維護受教權原則：懲處措施，無正當理由不得剝奪學生受教權利及教育資源

之使用。 

二、即時處理原則：個案處理應即時為之。 

三、陳述意見原則：懲處前應適度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以瞭解學生行為之

動機及目的。 

四、保密原則：獎懲過程應注意個人資料之保密。 

五、輔導原則：學校應本於教育理念，積極正向輔導學生。 

 

第六條  本校對於學生之懲處，應以啟發學生反省自制與改過遷善為目的，並注

意學生人格尊嚴與受教權益之維護。 

  



第七條  本校獎懲學生時，應審酌下列因素，以為獎懲輕重之依據： 

 

一、行為時之年齡。 

二、行為時之身心狀況。 

三、行為之動機與目的。 

四、行為之手段。 

五、行為所生之影響。 

六、行為人之家庭狀況。 

七、行為人之平時表現。 

八、行為之次數。 

九、行為後之態度。 

十、其他足以影響行為發生之因素。 

 

第八條  本規定懲處學生其他依據或考量事項如下： 

 

一、如為避免因學生出版刊物有致他人名譽減損、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違法情

形，應依據其具體違規行為樣態，明確規定處罰之要件，不得僅將未經許可出版

刊物或類似規定作為懲處要件，且應區別以學校或個人名義發行刊物之情形為規

範。 

二、如為避免因學生濫發傳單，造成校園環境汙染或有危害校園學習環境秩序、

公共利益或影響其他學生學習權益，應依據其具體違規行為樣態，明確規定處罰

之要件，不得僅將未經許可濫發傳單或類似規定作為懲處要件。 

三、如為避免因學生從事請願、集會遊行，造成危害校園學習環境秩序、公共利

益或影響其他學生學習權益，應考量其整體規範目的，明確規定處罰之要件，不

得籠統泛稱鼓動學潮，或僅將未經許可擅自舉辦活動或從事請願、集會、遊行或

類似規定作為懲處要件。 

四、如為避免因學生公然損壞、拆除、污辱國徽國旗或其他違法情形，應考量其

整體規範目的，明確規定處罰之要件，不得籠統將故意不尊敬國家、國旗、元首

或類似規定作為懲處要件。 

五、如為避免因學生未嚴守性別平等及人際相處分際，造成危害校園學習環境秩

序、公共利益或影響其他學生學習權益，應考量其整體規範目的，明確規定處罰

之要件，不得僅籠統將情感(男女)交往、情感(男女)關係曖昧、情感(男女)行為

不檢或類似規定作為懲處要件。 

 

第九條  本校對於學生之優良行為表現，得選擇下列各款之獎勵措施： 

 

一、師長口頭獎勵。 

二、公開場合表揚。 

三、登載於學校刊物表揚。 

四、頒發獎狀或獎章。 



五、頒發獎品或獎金。 

六、推舉為學習楷模。 

七、依據本校「榮譽制度」規定辦理下列獎勵方式： 

1. 初級獎：可愛動物榮譽章。 

2. 中級獎：包括校花、校景、學生活動、兒童畫作品等照片獎章，凡是集滿十

枚初級獎章，得兌換一枚中級獎章。 

3. 高級獎： 

(1)集滿五枚中級獎章，得兌換榮譽狀一張。 

(2)凡得到一張高級獎章即可和校長、老師、家長合照，每位榮譽生同時可

獲得該照片一張作為紀念，集滿四張高級獎（一整本榮譽簿）之學生，

由校長頒發『最高榮譽狀』以茲鼓勵。 

八、其他獎勵依據「各項活動實施計畫要點」與「酷幣獎勵機制」配合辦理。 

 

第十條  本校對於學生之不當行為表現，得依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輔導

管教實施，以導正學生行為，相關條例如下： 

一、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參照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附表二）。 

二、口頭糾正。 

三、調整座位。 

四、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五、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六、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 

七、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八、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九、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如學生破壞環境清潔，罰其打掃

環境）。 

十、取消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活動。 

十一、 經監護權人同意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十二、 要求靜坐反省。 

十三、 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 

十四、 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兩堂課為  

    限。 

十五、 經其他教師同意，於行為當日，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 

十六、 依學生獎懲規定及法定程序，予以書面懲處。 

教師得視情況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之管教措施。 

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發現，學生身體確有不適，或確有上廁所、生理日

等生理需求時，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處罰。 

十七、 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十七條採取採取必要之強制措施 

十八、 學生毀損公物應負賠償責任，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二十五條辦  

    理。 

十九、 實施個別輔導。 



二十、 轉介輔導。 

二十一、 其他適當之輔導管教措施。 

前項措施於必要時，教師除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外，得請學務處、輔導室或其他相

關單位協助之。 

第十一條  本校負責處理學生獎懲之人員及單位如下： 

 

一、獎勵案件：屬班級事務者，由導師或任課教師逕予施行；屬學校行政處室事

務者，由各相關處室處理。 

二、一般懲處案件：由導師或任課教師依前條規定先行妥適處理；未見改善者，

得提交學校相關行政處室或由相關行政處室主動協助處理。 

三、重大獎勵及懲處案件：導師、任課教師或學校相關行政處室應提交學生獎懲

委員會處理。 

 

前項第三款所稱之重大懲處案件如下： 

一、蓄意鬥毆致人受重大傷害者。 

二、攜帶危險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者。 

三、強索財物情節重大者。 

四、參加不良組織足生危害秩序及安全者。 

五、持有或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迷幻物品者。 

六、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其事實存在

者。 

七、其他不當行為情節重大者。 

  



第十二條  本校為處理學生重大獎懲案件及相關事宜，設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

簡稱獎懲會）。 

學生獎懲委員會均為無給職、任期一年，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一)行政人員代表，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學務、輔導處室主任計四人。 

(二)學校教師會代表及教師代表(學年主任)四人。 

(三)家長會代表計四人。 

(四)學生代表計一人。 

本條所定關於學務主任及輔導主任之權責事項，於未設學務處或輔導室時，由負

責該等職務之最高職位人員擔任或辦理之。 

 

第十三條  獎懲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之同意行之。 

獎懲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獎懲會處理獎懲案件，關於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

規定。 

 

第十四條  學生獎懲案件之會議得不公開之，其審議應符合公平及公正原則。重

大懲處案件應通知學生、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 

獎懲會會議之決議，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決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

予保密。 

 

第十五條  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對學生獎懲案件，有提供相關資料之義務。 

 

第十六條  獎懲會作成之獎懲決議，應經校長核定後執行。 

校長對決議有不同意見時，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送請獎懲會覆議，對覆議結果仍不

同意時，得變更之。 

校長為前項變更時，應於獎懲案內敘明理由。 

獎懲決議經校長核定或變更確定後，應以書面記載獎懲事由、結果及獎懲依據，

通知學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 

 

第十七條  本校對於學生獎勵案件，以公開表揚為原則。 

本校執行學生懲處案件時，得請求學生之父母或監護人協助，並應持續追蹤輔

導，以協助學生改過遷善。 

 

第十八條  學生、其父母或監護人對本校所為之獎懲措施，如有不服，得向本校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以保障學生之學習權、受教權、身體自主權及人

格發展權。 

 

第十九條  本校由學務處負責獎懲會相關行政作業事務，並得就有關獎懲會受理

重大獎勵案件之範圍與辦理獎懲案件之相關行政程序訂定補充規定，提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